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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点评

	点评人
	杨东升、
	发布时间
	2011-11-3

	点评周期
	2011年10月24日~2011年10月29日
	审核状态
	□ 初稿   □ 已审核

	点评内容
	海关咨讯
	案例分析：一、如何采取规范的做法进行样品管理
问题点： 在企业的日常生产运作中，样品出货是常有的事情，因在接客户正式订单前，工厂需要领原材料打样，做成样品后快递给客户确认，如果样品确认OK，则会下正式订单，如果对样品有异议，将会要求企业进行调整，直到客户满意为止。同时，部分行业在进行试模、样品开发时需要领取原材料，由于该部分料件中含有保税材料，关务部门应如何掌控该部分原材料的使用数量并向海关申请补税动作。

问题分析：

1、以上业务状况是加工贸易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以往部分企业通过样品快递单统计出样品快递数量，进一步折成原材料向海关补税。由于企业做样品领料时，会领取非保税材料，如果单纯按样品快递数量进行折料，将造成多征税；
2、企业领取原材料打样，并非全部做成样品快递，还包括试模、品管测试等，通过样品数量反推，易造成少征税。
解决方案： 

1、 企业内部设置“原材料打样领用单”，包括工程打样、品管测试、试模等，与正常的生产领料单分开；

2、 原材料仓库区分保税、非保税仓别，“原材料打样领用单”中每一笔领料明细注明仓别，即清楚分别从保税仓、非保税仓领取原材料数量；

3、 关务人员在向海关申请补税时，抓取从保税仓别内领取打样或测试的原材料数量，同时进行归并、单位折算；

4、 在企业日常做库存短溢分析时，该部分数据做为库存短少分析的依据之一。
二、黄埔海关对减免税货物备案有新规

【百思维点评】为便于对减免税备案、审批以及后续管理工作，规范减免税申请人申报行为，黄埔海关日前发布了2011年第1号公告，决定从2011年11月1日起，
1） 减免税申请人向海关申请办理外商或国内投资鼓励类项目备案手续时，应填写《鼓励项目备案情况说明表》；

2） 申请办理鼓励类项目减免税设备《征免税证明》手续时，应填写《鼓励项目减免税设备情况说明表》。

根据公告要求，表格各项内容应按照表格备注栏中的要求填写，可根据需要另附页说明，不得为空或填写“不清楚”、“未知”等。附页说明的内容应与表格一并加盖骑缝章。
附表一：鼓励项目备案情况说明表

附件二、鼓励项目减免税设备情况说明表
【百思维提醒】从本月开始需要办理鼓励类项目备案或减免税货物《征免税证明》的企业，应认真填写上述要求表格，确认是否属于鼓励项目，弄清楚设备的具体功能，避免在后续办理手续时因描述不清楚而被海关退单，

三、凤岗办启用“关信通”短信平台
【百思维点评】黄埔海关凤岗办事处于近日在各业务部门正式推广运行“凤岗关信通”短信平台，该平台是凤岗办治理报关环境的重要工具之一，其投入使用可以及时向企业负责人通报海关作业关键节点的重要信息，杜绝不良中介在海关与企业之间歪曲事实的情况发生。


	
	财税咨讯
	

	
	其他咨讯
	一、输欧盟纺织品产地证停止签发
【百思维点评】日前，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发布通知，根据欧盟颁布的2011年第955号法规，自2011年10月24日起取消对中国输欧盟所有纺织品类别专用原产地证的核查，即中国企业出口纺织品到欧盟成员国无需出具纺织品原产地证明。

通知同时提醒各进出口企业，从10月24日起，各发证机构将停止签发《输欧盟纺织品产地证》、《输欧盟手工制品证》及《输欧盟丝麻制品产地证》。
二、2012年台博会将提前一周举行

【百思维点评】据东莞台协负责人透露，第三届台博会将于2012年于4月19日-22日在东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与以往两届不同的是，第三届台博会将由东莞台协主办，而前两届主办方分别是台湾贸协、东莞贸促会，同时本届台博会将在市场化、采购商两方面下工夫，积极推动采购商与生产厂商面对面洽谈，



	备注
	周六下班前需MAIL给ZP@bsw.com.cn，同时CC：ylc@bsw.com.cn
下周一，必须审核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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